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

松农发〔 〕 号

关于印发《松江区水稻机械化种植同步侧深施肥
作业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镇（经开区）农业农村发展办、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业管

理部门）：

为进一步推广绿色生产机械化技术，减少肥料流失，提高肥

料利用率，减少面源污染，促进本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根据

《关于印发上海市农业绿色生产补贴管理细则的通知》（沪农委

规〔 〕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我区继续推广“水稻机械化

种植同步侧深施肥技术”，现将《松江区水稻机械化种植同步侧

深施肥作业补贴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予遵照执行。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年 月 日



松江区水稻机械化种植同步侧深施肥
作业补贴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广绿色生产机械化技术，减少肥料流失，提高肥

料利用率，减少面源污染，促进本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根据

《关于印发上海市农业绿色生产补贴管理细则的通知》（沪农委

规〔 〕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我区继续推广“水稻机械化

种植同步侧深施肥技术”，并纳入相关财政补贴政策。具体实施

方案如下。

一、实施范围

在本区从事种植业生产的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

农户等农业经营主体。

二、补贴对象及标准

补贴对象：实施水稻机插秧（或机直播）同步侧深施肥作业

的农机服务组织或农机户。

补贴标准：每亩作业补贴 元。

三、补贴流程

（一）面积申报。补贴对象向所在街镇农业管理部门申报年

度水稻机械化侧深施肥作业计划，相关街镇将作业单位、申报作

业面积等汇总后报区农机管理所。

（二）督促核查。由区农机管理所及所在街镇农业管理部门

成立联合核查组，负责对各作业单位进行全过程督促核查，确保



实施质量。收到申报后，核查组根据申报情况，对作业单位的机

具铭牌、机具使用情况、机主信息等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后由申请

对象签字确认。实施过程中，核查组开展现场指导及调查，确保

技术工作落实到位。同时做好监督检查工作，确保技术使用准确

到位。作业结束后，核查组通过资料检查、现场核查和接受投诉

举报等方式，开展作业面积核实工作。检查资料包括水稻机械化

侧深施肥作业面积统计表、农机作业服务协议、家庭农场缓释肥

采购凭证、作业完工单等。

（三）补贴拨付。采取当年核查及补贴的方式，根据核查结

果确定补贴名单及补贴金额。经公示无异议，由街镇农业管理部

门盖章确认，报送区农机管理所，审核无误后，区财政将补贴资

金通过“一卡通”或银行账号拨付至补贴对象。

四、工作要求

一是明确责任。各级农业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补贴政策的宣传

与解读，完善工作制度，确保项目有效落实。二是严格落实。项

目具体实施部门，要明确实施或核查内容，做好补贴信息收集、

整理、核实、上报等工作。三是程序规范。严格执行核实公示制

度，自下而上逐级核实上报，并做好补贴发放台账和档案管理。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附件： 松江区 年度水稻机械化侧深施肥作业申报表

松江区 年度水稻机械化侧深施肥作业面积统

计表



松江区 年度水稻机械化侧深施肥作业面积及补贴

公示表



附件 1

松江区 年度水稻机械化侧深施肥作业申报表

街镇农业管理部门(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所属村 种植户姓名 联系电话 申报面积（亩） 种植户签名
备注

（作业单位）

合计

1

2

3

4

5

6

7

8

9

负责人（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填表人（签字）：



附件 2

松江区 年度水稻机械化侧深施肥作业面积统计表

街镇农业管理部门（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作业单位 联系电话
企业代码

/身份证号

作业面

积（亩）

补贴标准

（元）

补 贴 金

额（元）
开户银行 账号 签字

合计

负责人（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填表人（签字）：



附件 3

松江区 年度水稻侧深施肥作业面积及补贴公示表

公示单位： 镇（街道） 村村民委员会（盖章）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侧深施肥作业单

位（农机服务组织

或农机户）

农户姓名

（种植户）
作业面积（亩）

补贴标准

（元）

补贴金额

（元）

合计

说明：

1.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如有异议，可向当地村委会反映，或直接

向区农机管理所反映（电话：67835117）。

2.此表一式两份，一份村委会存档，一份上报街镇农业管理部门。

村主任（签字）：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